
股票代码：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8-8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 

的股权过户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江环保”）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收到

股东通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张维仰先生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鸿集团”）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协议转让情况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张维仰先生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与汇鸿集团签署了《江苏汇鸿国际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维仰之股份转让协议书》，张维仰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0,087,669 股

A 股股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汇鸿集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8 月 2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

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上述协议转让事宜已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过户后汇鸿集团持有上述股份的股份性质为无

限售流通股。 

截止本公告日，张维仰先生仍持有东江环保 70,968,009 股股份，占东江环保总股本的 8%；

汇鸿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东江环保 94,287,507 股股份，占东江环保总股本的 10.63%，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本次协议转让事宜未导致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

东以及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发生变化。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1 日 




